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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4/n810606/c2791898/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有关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有关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 号公布）进行

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意

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登陆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chinatax.gov.cn，进入首页右侧的“意见征集”

系统提出意见。 

3.信函提出意见。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 5 号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邮

编：100038）。请在信封注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集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 

 

 

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 9 月 1 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做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增值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以下简称规定标准）的，除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外，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本办法所称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

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

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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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 

  第三条  纳税人兼有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行为的，应税货物及劳务销

售额与应税行为销售额分别计算，分别适用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标准。 

  第四条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

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本办法所称会计核算健全，是指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

有效凭证进行核算。 

  第五条  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一）按照政策规定，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 

  （二）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 

  第六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手续。 

  第七条  纳税人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的程序如下： 

  （一）纳税人如实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附件 1），并提

供税务登记证件； 

  （二）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一致的，主管税务机关当场登记。 

  （三） 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税务机关应当

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第八条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附件 2）。 

  第九条  纳税人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或季度）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 20 个

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第七条或者第八条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的，主管税务

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应当在 10 个

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次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

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直至纳税人办理相关手续为止。 

  第十条  纳税人自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之日起，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

并可按照规定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办法所称的资格生效之日，是指纳税人办理资格登记的当月 1 日或者次月 1 日，由纳税

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自行选择。 

  第十一条  纳税人一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另有

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对税收遵从度低的一般纳税人实行纳税辅导期

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

总局令第 22 号公布）同时废止。 

 

  附件：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 

     2. 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70901fujian1.doc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70901fujian2.doc


3 
 

附件 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业主）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办税人员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税务登记日期  

生产经营地址  

注册地址  

纳税人类别：企业□ 非企业性单位□ 个体工商户□ 其他□ 

主营业务类别：工业 □   商业 □   服务业 □   其他□ 

会计核算健全：是□     

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之日：当月1日 □          次月1日 □ 

纳税人(代理人)承诺： 

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上述各项内容真实、可靠、完整。如有虚假，愿意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主管

税务

机关 

受理

情况 

 

 

受理人：                                              主管税务机关（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由纳税人如实填写。 

2.表中“证件名称及号码”相关栏次，根据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

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及号码填写。 

3.表中“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之日”由纳税人自行勾选。 

4.主管税务机关（章）指各办税服务厅业务专用章。 

5.本表一式二份，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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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经营期内累计应税销售额 

货物劳务：    年  月至  年  月共       

元。 

应税行为：    年  月至  年  月共       

元。 

情况

说明 

      

 

 

 

 

 

 

 

 

 

纳税人(代理人)承诺： 

    上述各项内容真实、可靠、完整。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主管

税务

机关

受理

情况 

                                                                 

 

 

 

受理人：                                              主管税务机关（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情况说明”栏由纳税人填写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

纳税的具体情形及理由。 

2.主管税务机关（章）指各办税服务厅业务专用章。 

3.本表一式二份，主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